
附件二           切    結     書 
★報名前請詳閱內容。每位應考人均需檢附，請勿遺漏 

本人報名參加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第 1次教師甄選，茲切結下列事項： 

一、如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於甄選前發現者，撤銷其應考資格；甄選時發現者，予以

扣考，並不得繼續應考，且已應考之各項成績無效；甄選後榜示前發現者，不予錄

取；錄取後發現者，撤銷其錄取資格；如經聘任則依教師法之規定，提交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解聘；如涉及法律責任，由本人自行負責： 

（一）具「教師法」第19條不得聘任之情事及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31條、第33條不得任

用為教育人員之情事。 

（二）大陸地區人民來臺設有戶籍未滿10年者。 

（三）冒名頂替者。 

（四）偽造或變造有關證件、資料者。 

（五）自始不具備甄選資格者。 

（六）以詐術或其他不正當方法，使甄選發生不正確之結果者。 

（七）持國外學歷證件報考者，經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歷 

      檢覈及採認辦法」及「大陸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辦理境外學歷採認有不符或不 

      予認定之情形。  

（八）已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之非現職教師，92年8月1日前脫離教學工作連續達10年以上

者。 

二、已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之教師，擬報考科別之教師證書尚在申請中，依簡章規定以具 

    結方式暫准報考者，如未能於 115 年 7月 31 日前取得報考科別之中等學校教育階段 

    合格教師證書者，同意無異議放棄錄取資格。 

三、114 學年度第 1學期修習教育實習並符合師資培育法第 11條第 1項各款資格者，於 

    教師證書核發作業期間，依簡章規定以具結方式暫准報考者，如未能於簡章規定期 

    限內取得報考科別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合格教師證書者，同意無異議放棄錄取資格。 

四、非應屆尚未依規定年限服務期滿之公費教師及應屆實習期滿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公 

    費教師，如參加本次甄選，錄取後同意賠償公費，撤銷原公費分發，並於 115 年 8 

    月 31 日前向原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異動及償還公費，取得證明後始予聘任。 

五、本人依本甄選簡章等相關規定，已自行審慎檢核報考資格；於初(筆)試後，複試資 

    格審查作業審查結果如不符合報考科別應考資格，同意無異議未具參加複試資格， 

    且所繳初(筆)試報名費不予要求退費。 

六、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配合公告事項辦理。 

  此 致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切  結  人：                   (簽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電      話：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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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擬任（現職）人員在中國大陸設有戶籍、領用中國大陸護照、 

身分證、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 

114.10.1版，115.1.1實施 

茲就本人在中國大陸設有戶籍、領用中國大陸護照、身分證、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如

下，如有不實，願負法律責任：  

一、是否在中國大陸設有戶籍、領用中國大陸護照、身分證、定居證情形(如未填寫或拒絕填

寫，將無法進用、送審、締約、換約或核派)：  

□本人沒有在中國大陸設有戶籍、領用中國大陸護照、身分證、定居證。  

□本人在中國大陸設有戶籍，領用中國大陸護照、身分證、定居證： (請接續勾選以下選

項，可複選)  

□有中國大陸戶籍及身分證。  

□有中國大陸護照。  

□有中國大陸定居證。  

二、是否領用中國大陸「居住證」及處理情形(如未填寫或拒絕填寫，應由各用人機關造冊列

管)：  

(一)領用情形  

□從來沒有領用。(勾選此項者以下免填)  

□曾經領用 (證號           )【已遺失者免填證號】，取得時間：  

        年    月    日；取得原因：                             

(二)處理情形  

□該證件已失效(有效期限至 年 月 日止)，本人承諾日後不再向中國大陸領用居住證。  

□該證件已遺失，本人承諾日後不再向中國大陸領用居住證。  

□該證件已剪角並由服務機關(構)學校收繳留存，本人承諾日後不再向中國大陸領用居住

證。  

□其他(請簡要說明) ：  

具結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服務機關（構）學校：  

擬任職務（現職）：  

職務所列官等職等（無者免填）：  

（官階資位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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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請具結人依實際情形分別於具結書□欄內打「 」。  

二、辦理依據：  

(一)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相關規定:  

1.第9條之1規定：臺灣地區人民不得在大陸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陸地區護照。違反上述規定在大陸地區設

有戶籍或領用大陸地區護照者，除經有關機關認有特殊考量必要外，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及其在臺灣地

區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擔任軍職、公職及其他以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所衍生相關權利，並由戶政機

關註銷其臺灣地區之戶籍登記。  

2.第21條第1項：大陸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除法律另有規定外，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10

年，不得登記為公職候選人、擔任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構）人員及組織政黨；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

20年，不得擔任情報機關（構）人員，或國防機關（構）之下列人員：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士兵。義

務役軍官及士官。文職、教職及國軍聘雇人員。  

(二)大陸委員會114年4月16日陸法字第1140400361號令：臺灣人民領有中共居民身分證或定居證，均屬違反臺

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9條之1規定。  

(三)行政院秘書長114年5月19日院臺法長字第1140610014、1140610014A 號函：禁止現職軍公教人員申領持用

中國大陸居住證，倘現職軍公教人員違反規定申領持用居住證，亦未於服務機關(構)學校清查據實以告，

經發現後應由各用人機關(構)學校，本於權責予以適當處置。  

(四)大陸委員會114年8月12日陸法字第1140400971號函：軍公教人員常態化、制度化查核機制於115年1月1日正

式施行；各用人機關（構）學校應依「常態化、制度化查核人員範圍表」辦理相關查核作業。  

三、行政院大陸委員會105年10月27日陸法字第1059909480號函：關於各機關(構)、學校之臨時人員（按：現有

約用人員），非屬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21條之規範範圍，不受在臺灣設有戶籍滿10年之限

制；惟各用人機關(構)、學校於進用相關人員時，仍應遵守其他有關法令規定，並應審酌其機關性質及工

作內容，審慎考量評估是否適宜進用。  

四、所指「領用」包含申領（換領、補領）、持用各種中國大陸相關身分證件。  

五、所領用之中國大陸居住證已失效者，無需由所服務機關(構)學校收繳留存。 


